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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A4_96_E4_BC_81_E4_c46_78214.htm 问：我是一家外资企业

的财务，我们公司刚刚办理完增资手续，不知道我们能否享

受相关的税收优惠？ 答：和增资有关的税收优惠有两种：一

是根据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十条规定的

再投资退税政策；二是根据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追加投资享

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2]56号）规定的追

加投资单独享受定期减免税政策。 问：这两种政策有区别吗

？ 答：这两种政策主要有两个不同：一是享受的主体不同，

再投资退税优惠针对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，而追

加投资单独享受定期减免税政策针对的是外商投资企业；二

是标准不同，两种政策都对优惠范围和计算方法做了具体规

定。 问：具体规定有哪些呢？ 答：关于再投资退税优惠范围

是这样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，将税后利润增加该企

业的注册资本，或者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，经营期不少于5

年的，可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％的税款。外国

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直接再投资兴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

技术企业，期限不少于5年的，全部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

企业所得税。 追加投资单独享受定期减免税政策则要满足以

下条件：一是从事经国务院批准的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

》中鼓励类项目；二是追加投资形成的新增注册资本达到或

超过6000万美元，或者追加投资形成的新增注册资本达到或

超过1500万美元，且达到或超过企业原注册资本50％的。外

国投资者追加投资所取得的所得，可单独计算并享受《税法



》第八条所规定的企业所得税免二减三优惠。 问：这两项政

策，我们能同时申请吗？ 答：你可以同时申请，这两项优惠

政策并不存在冲突。比如，你公司用税后利润追加投资，在

享受再投资退税的同时，只要符合上面我们提到的投资项目

及资本额的要求，就可以享受追加投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。 

但有一点请注意，根据财税[2002]56号文规定：追加投资项目

的生产、经营必须与原项目区分，分别设立账册和凭证，以

准确计算各自的应纳税所得，享受免二减三的企业所得税优

惠政策。 问：如果我们某个项目是由多次增资形成的，那又

如何计算呢？ 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追

加投资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》（国

税函[2003]368号）规定，如果外企进行多次追加投资所形成

的生产经营项目（不包括未形成新的生产经营项目的追加投

资），如果没有与前期投资项目一并享受过定期减免税优惠

待遇的，可以将该多次追加投资所形成的生产经营项目合并

为一个项目计算其新增注册资本，就该项目单独计算减免税

。另外，计算获利年度时，应自首次追加投资所形成的生产

经营项目的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，并从满足追加投资资本

额要求的年度起，开始享受该减免税优惠期中剩余年限的优

惠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